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韶财农〔2021〕127 号

关于提前下达 2022 年省级涉农统筹整合
转移支付资金的通知

各县（市、区）财政局，市涉农办成员单位：

为提高预算编制完整性,加快预算执行进度,根据《广东省

财政厅关于提前下达 2022 年省级涉农统筹整合转移支付资金

的通知》（粤财农〔2021〕152 号），现将 2022 年省级涉农统筹

整合转移支付资金下达给你们(详见附件 1),待 2022 年预算年

度开始后按程序拨付使用。有关事项通知如下:

一、此项资金收入列 2022 年度“1100252 农林水共同财政

事权转移支付收入”,支出按照实际用途在“213 农林水支出”

等科目下列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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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本次提前下达的资金全部由市县统筹实施,必须用于涉

农项目,确保集中解决问题。其中:驻镇帮镇扶村资金实行单列

管理,各市县按照《广东省乡村振兴驻镇帮镇扶村资金筹集使用

监管办法》(粤财农〔2021〕126 号)有关规定统筹用于相关涉

农项目;奖补资金是按照省政府主动对接中央财政政策资金支

持的要求,省级对成功争取涉农领域中央预算内投资以及中央

财政竞争性项目的市县,根据争取中央财政资金额度和落实地

方配套情况给予的奖励资金,市县按涉农资金管理规定统筹使

用。

三、请各地根据省级下达的涉农资金,结合《2022 年涉农

资金优先支持的考核工作任务清单(提前下达)》(附件 2)、

《2022 年涉农资金大事要事保障清单》(以下简称《大事要事

清单》附件 3)、《关于 2022 年度涉农项目的联合审查意见》(附

件 4),按照《省级涉农资金统筹整合工作指引》(粤涉农办

〔2021〕1 号)有关要求,及时提请同级涉农资金统筹整合领导

小组按照集中财力办大事的原则,在优先确保完成考核工作任

务的基础上,聚焦本地区乡村振兴短板弱项,从省级联合审查通

过项目中确定要实施的涉农项目,并按照附件5和附件6格式填

报实施项目有关情况。如根据省级反馈的审查意见和下达考核

任务情况需补充相关涉农项目的,请按照有关程序要求于 12 月

4 日前上报市涉农办汇总,未经省级联合审查通过项目不得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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接上报备案。

四、市县应按照《广东省涉农资金统筹整合领导小组办公

室关于进一步统筹涉农资金做好乡村振兴大事要事保障的意

见》(粤涉农办〔2021〕10 号)要求,从《大事要事清单》中选

择 2-3 项工作,加强项目谋划储备,统筹各级各类资金资源,集

中力量重点推进,并按照附件8和附件9格式要求报告大事要事

落实情况。

五、根据涉农资金绩效管理要求,请按照《广东省省级涉农

资金绩效管理暂行办法》(粤涉农办〔2020〕2 号)有关要求,研

究设定本地区使用 2022 年省级涉农资金市县区域绩效目标,并

填报完善《2022 年省级涉农统筹整合转移支付资金区域绩效目

标表》(附件 5)。

六、实施项目、大事要事落实情况、区域绩效目标各地需

按程序报经本级涉农资金统筹整合领导小组同意后,按照附件

5 至 9 格式要求,于 12 月 17 日前上报至市涉农办汇总。

七、请严格按照《广东省涉农资金统筹整合管理办法(2020

年修订)》《省级涉农资金统筹整合工作指引》有关要求,规范管

理、使用涉农资金,不得挤占、截留、挪用,确保资金依法依规

有效使用。

附件: 1.2022 省级涉农统筹整合转移支付资金提前下达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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配表

2.2022 年涉农资金优先支持的考核工作任务清单(提

前下达)

3.2022 年涉农资金大事要事保障清单

4.关于 2022 年度涉农项目的联合审查意见

5.2022 年省级涉农统筹整合转移支付资金区域绩效

目标表

6.××市 2022 年省级涉农资金统筹整合情况报备汇

总表(表样)

7.××市 2022 年省级涉农资金统筹整合情况报备明

细表(表样)

8.××市县 2022 年涉农资金大事要事落实情况报告

(模板)

9.××市县2022年涉农资金大事要事推进计划表(表样)

韶关市财政局

2021 年 12 月 3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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